关于2009年社科学部硕士生指导教师增列工作的通知

各学科、学院：

社科学部2009年硕士生指导教师增列工作已经开始，具体安排通知如下：
1、10月9日前，申请人按照《社科学部增列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暂行实施办法（2006版）》（附件1），填报相应的《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审批表（09版）》(附件2)。申请人将审批表一式二份、审批表电子版、及本人代表性成果的有关材料复印件及原件、学历（学位）证明复印件及原件、科研项目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及原件等，交学院研究生科。
注：表中近三年数据的时间范围: 2006.9-2009.8

2、10月12日前，学院研究生科对申请人的审批表及相关申报材料逐一进行核实，签字后按程序送交相应的学科学位委员会秘书, 各学科学位委员会对申请担任硕士导师的材料提出核实和推荐意见，并由学科学位委员会主任签字。

3. 10月19日，各学科委员会秘书将经学科学位委员会同意的申请者材料报社科学部。需递交到社科学部的材料包括：

（1）有学科核实和推荐意见的，并由学科学位委员会主任签名的审批表一式二份(附电子版)、一套材料复印件（代表性成果复印件、学历（学位）证明复印件、科研项目的证明材料复印件等）； 

（2）由学科委员会主任签字的推荐新担任硕士生指导教师名单汇总表（附电子版）；

（3）社科学部上报用硕士生导师库。

4．10月26日前，学部教学与学位委员会秘书，对本学部的所有申请者材料逐一进行复核、统计和汇总后，将相关材料提交社科学部教学与学位委员会审议。

5．12月31日前，社科学部教学与学位委员会召开全体委员会议，根据社科学部增列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暂行实施办法及学科建设实际需要，对申请人逐个进行审议，并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表决须有应到委员的三分之二及以上到会投票方为有效；获应到委员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票数者为通过。

6．1月11日，学部教学与学位委员会秘书将本学部审核通过的硕士导师名单进行网上30天的公示，公示期结束后报研究生院备案，相关材料送学校档案馆存档。

附件：

1、社科学部增列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暂行实施办法（2006版）
2、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审批表（09版）
3、2009年学科推荐新担任硕士生指导教师名单汇总表
4、社科学部上报用硕士生导师库
联系人：吕春凤
联系电话：88981255

E-mail：lvchunfeng@zju.edu.cn
办公地点：紫金港校区蒙民伟楼221室

 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
2009年9月28日

